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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5月 1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注销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注销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
办法》《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
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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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0 年股权激励计
划》 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本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12,166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0年 1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 3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 3月 13日至 2020年 3月 23日，本公司在公司网站 OA 平台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
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 2019年 7月 30日-2020年 1月 30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
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 4月 15日， 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0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 4月 27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数量的议案》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董事就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数量及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
权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满足，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确定的授予日。 详见公司
于 2020年 4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 6月 3日， 公司已完成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股
票期权共有 1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实际向 1,651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8,706.53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 7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已离职或岗位调迁激励对
象部分股票期权，并根据《2020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309,100 份,调整后的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8.48元/份。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1年 1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由于本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因此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613,000 股，拟回购的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12元/股，并按《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435,300份。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3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 A 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 8.20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3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回购注销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的
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
的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1,008,383 份。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4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 4 名离职激励对象的
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 139,900份。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5月 1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完成了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 在限制性股票的资金缴纳过程中，共有 149名激励
对象实际进行认购，其中 106名激励对象进行了部分认购。19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因
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 149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114.915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8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0 年股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 本公司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467,200股，由于本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
配及 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84 元/股，并
按《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本公司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1,000股，由于本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已
实施完毕，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0.80元/股，并按《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10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因公司 2021年半年度 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7.90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2022年 2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
对象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
理办法》《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 本公司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198,370股，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54 元/股，并按《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
告。

2022年 3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
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公司拟注销《2020 年股权
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 1,742,223份。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5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因公司 2021年度 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后的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7.83 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2022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本公
司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369,040 股， 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9,750股。 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47元/股，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为 20.43元/股，并按《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 2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根据《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2020 年股
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本公司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
计为 171,720股，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2,650 股。 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 3.47元/股，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0.43元/股，并按《2020 年股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月 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 3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
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
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公司拟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943,174股，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预留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8,093,603股。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3年 7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 2022 年度 A 股
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
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7.53 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3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
励对象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
理办法》《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
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本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53,302股，拟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6,892,500股。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29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5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相关
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
权。 本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合计为 12,166股。

二、本次注销的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依据
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五章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四)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

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禁售期的规定：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
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
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予以注销。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注销原因
因 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

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五章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的规定，激励对象未行权
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予以注销。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向上
述 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注销当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2,166股。

2、注销数量
公司拟注销的股票期权， 共计 12,166 股， 占公司目前 A 股股票期权登记总数的比例约为

0.000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001%。
三、本次注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期权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

要求，不影响本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亦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薪酬委员会意见
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本公司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因相关行权期结束后

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 注销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
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向部分激励对象注销与注销原因对应的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根据《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因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

票期权，注销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
规定。 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
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行为。 同意本公司向部分激励对象注销与注销原因对应的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已就本次注销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注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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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
权的议案》，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
管理办法》《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
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263,297 股，预
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132,499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
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7月 5日至 2021年 7月 14日， 本公司在公司网站 OA 平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
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
了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2021 年 5 月 25 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
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7月 22日， 公司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7月 22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
执董事就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数量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股票期权
的授予条件已满足，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确定的授予日。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9月 8日，本公司完成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本次 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 8,535人，38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实际
向 8,14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30,059.40万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10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 年半年度 A 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为 33.26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4月 29日， 根据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公司预留股票期权
的授予日为 2022年 4月 29日。 并以 25.45 元/股的价格授予 6,790 名激励对象 7,830 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监事会出具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年预留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5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33.19
元/股。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6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达
成情况，注销公司层面未行权部分股票期权，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结合
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38,646,252 股。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8月 2日，本公司完成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本次 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 6,790人，17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实际
向 6,61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7,549.71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 月 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 3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由于公司 2022年业绩未达到 2021 年股票期权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条件，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根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
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99,460,401股， 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40,657,250 股。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 7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 2022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实施， 根据
《2021年股票期权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
的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32.89元/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5.08元/股。 详见公
司于 2023年 7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 9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或岗位调迁、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
机制管理办法》《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
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79,677,919
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1,803,400股。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2024年 3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
面业绩达成情况，注销公司层面不可行权部分，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结
合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16,691,742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6,544,877股。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5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
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263,297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
权 132,499股。

二、本次注销的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依据
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规定，激励对象因离职

而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激励对象因公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激励对象因公死亡、激励对象退休
三种情况除外）或因岗位调迁，不在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任职，但仍在集团内任职的情况，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激励对象因降职，降职后仍符合激励条件的，按其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重新核定其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所调减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激励对象降职后，不再符合本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的，其已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正常行权，已获
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1、注销原因
①32 名激励对象在《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等待期届满前离职或岗位调

迁，26 名激励对象在《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等待期届满前离职或岗位调迁，
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规定，上述激励对象不再符
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的激励条件，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向上
述 32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49,344 股，向上述 26 名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20,647股。

②因 4名激励对象在等待期届满前降职，根据《2021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三章激励对象发生
异动的处理”的规定，按其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重新核定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所调减的股票期
权由公司注销。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上述 4名激励对象注销当期已
调减的股票期权共计 25,805股。

2、注销数量
公司拟注销的股票期权， 共计 395,796 股， 占公司目前 A 股股票期权登记总数的比例约为

0.00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05%。
三、本次注销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

要求，不影响本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亦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本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薪酬委员会意见
本公司薪酬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本公司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

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或降职，注销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 上述事项
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向部分激励对象注销与注销原因对应
的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

或降职，注销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
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不会影响本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本公司向部分激励对象注销与注销原因对应的股票期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已就本次注销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注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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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5月 21日(星期二) 上午 09:00-10:00会议召开地点：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5
月 14 日(星期二) 至 05 月 20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
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gwm.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发布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
年 05月 21日 上午 09:00-10:00举行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5月 21日 上午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执行董事、CFO 兼董事会秘书：李红栓女士
独立非执行董事：范辉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05 月 21 日 上午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月 14日(星期二) 至 05月 2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gwm.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郝硕
电话：0312-2197813
邮箱：zqb@gwm.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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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2024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 2076号长城汽车哈弗技术中心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23,999,16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87,306,73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36,692,4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5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1.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62

2024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36,717,434

3、占公司 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1.77

2024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1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287,303,735

3、占公司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4.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

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红栓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赵国庆先生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913,296 99.99256 229,139 0.00433 164,300 0.00311

H股 721,887,108 97.99029 14,104,826 1.91462 700,500 0.09509

普通股合计： 6,008,800,404 99.74769 14,333,965 0.23795 864,800 0.01436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776,333 99.98997 366,102 0.00692 164,300 0.00311

H股 717,667,063 97.41752 18,324,371 2.48739 700,500 0.09509

普通股合计： 6,004,443,396 99.67537 18,690,473 0.31027 864,800 0.01436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7,115,235 99.99638 57,100 0.00108 134,400 0.00254

H股 736,691,934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023,807,169 99.99682 57,100 0.00095 134,400 0.00223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912,335 99.99254 230,100 0.00435 164,300 0.00311

H股 721,900,793 97.99222 14,090,641 1.91269 700,500 0.09509

普通股合计： 6,008,813,128 99.74791 14,320,741 0.23773 864,800 0.01436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914,035 99.99257 228,400 0.00432 164,300 0.00311

H股 721,900,793 97.99222 14,090,641 1.91269 700,500 0.09509

普通股合计： 6,008,814,828 99.74794 14,319,041 0.23770 864,800 0.01436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912,335 99.99254 230,100 0.00435 164,300 0.00311

H股 721,498,293 97.99112 14,090,641 1.91374 700,500 0.09514

普通股合计： 6,008,410,628 99.74790 14,320,741 0.23774 864,800 0.01436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7,116,935 99.99641 55,400 0.00105 134,400 0.00254

H股 733,330,714 99.99063 0 0 68,720 0.00937

普通股合计： 6,020,447,649 99.99571 55,400 0.00092 203,120 0.00337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6,691,190 99.98836 481,145 0.00910 134,400 0.00254

H股 728,061,489 98.82849 8,630,445 1.17151 0 0

普通股合计： 6,014,752,679 99.84652 9,111,590 0.15125 134,400 0.00223

9、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6,049,537 99.40883 31,122,798 0.58863 134,400 0.00254

H股 327,367,058 44.43744 409,197,376 55.54525 127,500 0.01731

普通股合计： 5,583,416,595 92.68622 440,320,174 7.30943 261,900 0.00435

10、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7,242,735 99.99879 64,000 0.00121 0 0

H股 730,197,509 99.85553 928,925 0.12703 127,500 0.01744

普通股合计： 6,017,440,244 99.98138 992,925 0.01650 127,500 0.00212

2024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36,468,609 99.96622 121,325 0.01647 127,500 0.01731

2024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A股及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7,239,735 99.99879 64,000 0.00121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908,807,169 99.97893 57,100 0.00628 134,400 0.01479

8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899,752,679 98.98283 9,111,590 1.00238 134,400 0.0147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1)本次会议的议案 9、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 为普通决议案，已分别

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2024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 H 股股东或 H 股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2024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 A 股股东或 A 股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正义、江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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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获得回购
A 股及 H 股一般性授权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予本公司董事
会一般性授权，一般性授权的详情如下：

1.董事会获授权于有关期间按照中国主管证券事务的政府或监管机关、香港联交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关之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回购
本公司已发行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之 H股股票及在上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
民币 1元之 A股股票；

2. 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 H股总面值不得超过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H 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 A 股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 H 股数目的 10%及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
司 A股总面值不得超过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 A股数目的 10%。

“有关期间”指通过相关决议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i)相关决议案通过后的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ii)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A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案后满十二个月时；或
(iii)股东于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或股东于本公司 H股类别股东会议或 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特

别决议案撤回或更改相关特别决议案所给予授权当日。
董事会执行上述回购后，本公司会注销所回购的 H股，而使本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因此，本公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规发布公告。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可自接到本公司通知起 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未于指定期限按
上述方式向本公司申报的债权，将视为放弃申报权利，有关债权仍将由本公司按原约定的时间和方式
清偿。

二、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本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债权人应向本公司出具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

证原件及复印件以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者，须出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者，另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受托
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者，须出具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者，另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者（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件地址：中国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266号
收件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姜丽女士
邮政编码：071000
特别提示：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者（申报日以传真成功发送日为准），请按以下传真号码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86-312-2197812
特别提示：请在传真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86-312-2197812
联系人：姜丽女士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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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5月 1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资料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注销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注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出具了

核查意见。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关于注销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注销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出具了核

查意见。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